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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03/2021_2022__E5_85_A8_

E5_9B_BD_E6_95_B4_E8_c80_303517.htm 全国整规办关于建立

中国反商业欺诈网公众投诉举报查办工作机制的通知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整规办、

发展改革委（物价局）、公安厅（局）、劳动和社会保障厅

（局）、建设厅（局）、信息产业厅（局）、通信管理局、

农业厅（局）、商务主管部门、卫生厅（局）、工商局、质

检局、广播电视厅（局）、新闻出版局、旅游局、银监局、

证监局、保监局、外汇局：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

开展打击商业欺诈专项行动的通知》（国办发[2005]21号）精

神，在全国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领导小组（以下简称全

国整规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的支持下，全国整规办于2006

年3月15日创建了中国反商业欺诈网（www.antifraud.gov.cn）

。一年多来，反商业欺诈网接收了大量公众投诉举报。为建

立健全部门和地方处理反商业欺诈网公众投诉举报的协调联

动机制，进一步提高查办效率，现就有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

、要按照地域管辖和部门职责分工，做好投诉举报线索的梳

理分派工作 全国整规办要对反商业欺诈网的投诉举报进行初

步审核，投诉举报应当包含投诉人和被投诉人姓名、联系方

式、投诉事由、投诉请求和其他相关信息。 对不属于商业欺

诈的一般经济纠纷、政府有关部门正在查处、已经进入行政

复议或诉讼程序的投诉举报一般不予受理；对事实清楚、情

节轻微、主管部门明确的投诉举报，应指导举报投诉人到当

地有关部门举报投诉，并提供必要的法律意见。 对于欺诈金



额较大的投诉举报，由全国整规办按地域管辖移送到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整规办办理。各地整规办对收到的案件线索

要认真审查分类，分派到地方有关部门查办。 对于涉及地域

广、案件典型复杂、久拖不决的投诉举报由全国整规办移交

给国家相关部委办理；涉及多个部门的投诉举报，可以有一

个主送单位和多个抄送单位，抄送单位协助主送单位查办投

诉举报。 二、各部门要认真查办投诉举报，及时反馈进展情

况和处理结果 有关各部门要将反商业欺诈网纳入本部门投诉

举报渠道，按照有关法律法规或本部门（本系统）的有关规

定处理反商业欺诈网的投诉举报。国家相关部门对全国整规

办移送的投诉举报线索，要认真审查分类，按照地域管辖或

职责分工及时交由下级机关查办。地方相关部门要认真查办

整规办或上级主管部门移交的投诉举报，案件办结以后，要

及时向投诉人反馈结果，并定期向移交单位通报转办案件的

办理情况。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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